
 高雄市大寮區公所【高雄市補助原住民整建整修自用住宅】作業流程表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間 

民政課 

 

 

 

 

 

 

 

 

高雄市政

府原住民

事務委員

會 

 

 

民政課 

 

 

 

 

 

高雄市政

府原住民

事務委員

會 

 

初審 3個

工作天 

 

 

 

 

 

 

 

複審 5個

工作天 

 

 

 

 

審核未通

過者，將未

通過原因

函覆區公

所，10個

工作天。 

審核通

過，10個

工作天 

應備文件 1、申請表 
2、全戶口名簿(影本)。 
3、所得稅證明及財產證明（2份） 
4、建物及土地登記謄本。  
5、未獲其他政府建購住宅補助切結書。 
6、需修建之照片。 
7、持有證明文件。 
8、土地、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9、申請人郵局或金融機構之活期存款帳戶封面影本。 
※設籍本市 4個月以上之原住民，房屋為自用住宅且屋齡超過 10年以上。 

 

民眾申請高雄市補助

原住民整建整修自用

住宅，資料備齊 

區公所初審及現堪 

初審通過函送本會

辦理複審 

市府審核文件未通過

者，將未通過原因函覆

區公所。 

修繕案件函覆申請

人，限期完工；整建

案件則簽辦核銷撥款 

結案 

未通過 

通過 

民-017 

 


